                                     城环评（2019）3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2018易地扶贫搬迁汀坪乡团心寨村集中安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城步苗族自治县2018易地扶贫搬迁汀坪乡团心寨村集中安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投资547.80万元在城步县汀坪乡团心寨村建设城步苗族自治县2018易地扶贫搬迁汀坪乡团心寨村集中安置项目，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6062.44m2（约合9.09亩），总建筑面积1725m2，全部为住宅面积，无商业用房，铺设用水管网1600m，电网建设1200m，道路广场面积3192m2；绿化面积2758.5m2，拟建项目设有相应的景观系统、绿化、配电、给排水、消防等基础设施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工程合理规划布局。对各施工场地进行挡护，保持场地车辆畅通，控制燃油机械和汽车尾气排放；施工物料覆盖运输及堆置，现场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建筑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修建废水隔油沉淀池，对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回用于降尘和工程养护。优化土石方平衡，施工弃土和建筑垃圾分别运送至相关部门规定地点处置，采取封闭运输措施。

    2、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工程施工营地和临时占地应避开环境敏感点，临时用地及时进行恢复，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

3、强化水污染防治。建设单位应选择适宜技术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污水，达到有关标准回用于绿化等，或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并应考虑远期纳入乡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4、控制废气污染物排放。优化能源结构，优先使用清洁能源；油烟废气应当净化处置，不得污染大气环境。

5、加强噪声控制管理。加强管理，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噪声。

6、固体废物妥善处置。生活垃圾均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应达到环卫等相关部门的要求。
三、项目竣工后应自主组织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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